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平人社 〔2021〕 45号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

《平顶山市重点企业监测信息采集补助发放

管理工作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人社局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、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局、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、各重点监

测企业:

为做好重点企业用工监测信息采集人员信息采集补助发放

管理工作,充分调动全市重点监测企业用工信息采集积极性。根

据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河南

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动员局<关

于强化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 (豫人社 〔202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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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号 ),并结合我市工作实际,对通过重点企业用工监测信息系

统和重点企业用工常态化服务调度系统上报用工信息的企业,给

予信息采集人员信息采集补助,从当地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

一、补贴对象

重点企业用工监测信息系统监测的 8家企业和重点企业用

工常态化服务调度系统监测的 73家企业,重 点企业用工监测信

息系统和重点企业用工常态化服务调度系统中重复的企业不予

计算。

二、发放标准

对每月通过重点企业用工监测信息系统和重点企业用工常

态化服务调度系统上报用工信息的企业,按照每企每月 100元的

标准给予信息采集人员信息采集补助。

三、发放时间

自2021年 8月 起开始发放,一季度发放一次。

四、拨付程序

(一 )每月通过重点企业用工监测信息系统和重点企业用工

常态化服务调度系统导出本月进行信息填报的企业名单;

(二 )每一季度整理汇总一次,并在市人社局官网上公示 5

个工作日;

(三 )公示无异议,报市财政部门核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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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纪律要求

重点企业用工监测信息采集补助属于就业补助资金,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,套取补助资金,一经发现,严 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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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9月 8日 印发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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